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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２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

５６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５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９

月

２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

意时间。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７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旭荣先生；

８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１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１５５

，

０４３

，

５６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８．６３６６％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４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５４

，

６７１

，

４８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６８．４７％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１７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７２

，

０７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０．１６４７％

。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

若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５５

，

０３３

，

２６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３４％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５４

，

６７１

，

４８９

股，网络投票

３６１

，

７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５５

，

０３０

，

２６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５４

，

６７１

，

４８９

股，网络投票

３５８

，

７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

，

００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正邦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５．４１％

的股份）拟以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

元的现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以正邦集团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

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通过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实施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３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４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５

）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３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２０

，

８００

股；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

，

０００

股；

（

６

）锁定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８

）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

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５０

，

９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５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４８

，

２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３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２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３

，

５０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拟以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现金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以正邦

集团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履行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４６１

，

４６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７４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５２

，

１０２

，

６８３

股，网络投票

３５８

，

７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９６％

，其中

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５７％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

，

００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５５

，

０３０

，

２６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５４

，

６７１

，

４８９

股，网络投票

３５８

，

７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

，

００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５５

，

０３０

，

２６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５４

，

６７１

，

４８９

股，网络投票

３５８

，

７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

，

００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５５

，

０３０

，

２６８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１５％

， 其中现场投票

１５４

，

６７１

，

４８９

股，网络投票

３５８

，

７７９

股；反对

１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６６％

，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１０

，

３００

股；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１９％

，其中现场投票

０

股，网络投票

３

，

０００

股；

以上第

１

—

７

项议案的详细内容已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的巨潮资讯网上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

露。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正邦科

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６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以电子

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旭荣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

＜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

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

Ｄ３２

版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披露，且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向中国证监会呈报备案申请。 然而，自公司去年

１０

月份披露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至今，国

内外经济形势和证券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原方案已不具备可操作性，若继续执行原方案将

难以真正起到应有的激励效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文件精神，公司董事会同意撤销《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终止原股权激励计划备案的申

请。 公司将于适当时候再重新制定股权激励计划。

二、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河南广联”，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份）经过近五年的发

展，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在河南市场特别是豫北市场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随着河南广联发展速度加快，

流动资金逐步紧张，为了提升河南广联的品牌形象，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的河南市场，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河南广联增资

７１４

万元人民币。 同时，河南广联的其他三名股东同意对河南广联同比例增资：其中乔世权

（持有河南广联

２６％

的股份）增资

３６４

万元，张世臻（持有河南广联

１３％

的股份）增资

１８２

万元和张芳付

（持有河南广联

１０％

的股份）增资

１４０

万元，以充实河南广联的自有资金实力。

本次增资前后，河南广联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 ５１％ １０２０ ５１％

乔世权

１５６ ２６％ ５２０ ２６％

张世臻

７８ １３％ ２６０ １３％

张芳付

６０ １０％ ２００ １０％

合计

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０９

—

０４７

号《关于对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对山东和康源牧

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山东和康源

牧业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

Ｂ４５

、

Ｂ４７

版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鉴于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和康源牧业”）经过半年来的运作，发展态势良

好，为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公司在山东省畜禽产业价值链工程，公司董事会同意江西正邦养殖

有限公司（“正邦养殖”，公司持有其

９１．７４％

的股份）对和康源牧业（正邦养殖持有其

５０％

的股份）增资

１０００

万元；和康源牧业的其他二名股东同意对和康源牧业同比例增资，其中孟庆利（持有和康源牧业

４０％

的股份）增资

８００

万元，王胜（持有和康源牧业

１０％

的股份）增资

２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和康源牧业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００ ５０％

孟庆利

８００ ４０％ １６００ ４０％

王 胜

２００ １０％ ４００ １０％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

详见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

２００９

—

０４８

号《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对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

四、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备案制度》。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２００９—０４７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正邦科技”）；

受资方：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河南广联”）；

增资额度：人民币

７１４

万元（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河南广联的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５１％

），有利于增强河南广联的市场竞争力，

从而带动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一、增资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对河南广联增资

７１４

万元人民币。 同时，河南广联的其

他三名股东同意对河南广联同比例增资：其中乔世权（持有河南广联

２６％

的股份）增资

３６４

万元，张世臻

（持有河南广联

１３％

的股份）增资

１８２

万元和张芳付（持有河南广联

１０％

的股份）增资

１４０

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河南广联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 ５１％ １０２０ ５１％

乔世权

１５６ ２６％ ５２０ ２６％

张世臻

７８ １３％ ２６０ １３％

张芳付

６０ １０％ ２００ １０％

合计

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此次增资河南广联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

（

１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２５８９．０３５５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旭荣

经营范围：畜禽饲料、预混料的生产和销售；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畜禽及水产品育种、养

殖、加工和销售；经营预包装食品；粮食收购；饲料原料贸易。

（

２

）乔世权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

９

日

住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新建南路

１０

号

身份证号码：

１４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５０９２３１８

乔世权先生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３

）张世臻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住址：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鱼市口街

１２

号

身份证号码：

４１０２０５１９６３０２１６０５１７

张世臻先生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４

）张芳付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住址：河南省信阳市新华西路

２

号附

５６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６６１０１０５０１０

张芳付先生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２

、受资方

公司名称：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

住 所：郑州市金水区祭城镇魏庄村南

法定代表人：乔世权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畜禽养殖；饲料生产、销售（生产仅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河南广联经过近五年的发展，经营业绩稳步提升，在河南市场特别是豫北市场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随着河南广联发展速度加快，流动资金逐步紧张，本次增资将促进河南广联的进一步发展，充实河南广联

的自有资金实力，提升河南广联的品牌形象，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的河南市场。

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对河南广联畜禽有限公司增资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５７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编号：２００９—０４８

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对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方：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正邦养殖”）；

受资方：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和康源牧业”）；

增资额度：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正邦养殖对和康源牧业的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５０％

），有利于增强和康源牧业的市

场竞争力，从而带动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一、增资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对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９１．７４％

的股份）对和康源牧业（正邦养殖持有其

５０％

的股份）增

资

１０００

万元；和康源牧业的其他二名股东同意对和康源牧业同比例增资，其中孟庆利（持有和康源牧业

４０％

的股份）增资

８００

万元，王胜（持有和康源牧业

１０％

的股份）增资

２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和康源牧业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５０％ ２０００ ５０％

孟庆利

８００ ４０％ １６００ ４０％

王 胜

２００ １０％ ４００ １０％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

此次增资和康源牧业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

（

１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旭荣

经营范围：种猪、商品猪、仔猪、畜牧机械生产、销售；种猪技术、咨询服务；家禽养殖、销售。

（

２

）孟庆利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

１９６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住址：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同乐路

３

号

３６

号楼

２

单元

９０２

户

身份号码：

３７２８３０１９６６０３１７００３９

孟庆利先生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３

）王胜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８

日

住址：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宿舍

身份号码：

１４２３０１１９７５０８０８３７１４

王胜先生与本公司及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２

、受资方

公司名称：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和康源牧业”）

住 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怡科产业基地

Ｂ－９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孟庆利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对农业、畜牧业、饲料生产加工业、肉食品加工业的投资与管理。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和康源牧业经过半年来的运作，发展态势良好，本次增资将提升和康源牧业的竞争实力，有利于实施

公司的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公司在山东省畜禽产业价值链工程。

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和康源牧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002033����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2009040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接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合外经

")

的通知，联合外经为了向中国农业银行昆明市潘家湾支行贷款，将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1.0000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26%)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潘家湾支行，并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股权质押期限自

2009

年

9

月

18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44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0.65%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98.9668

万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3%

），其中有

1,777.3818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7.89%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处

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3 日

股票简称：人福科技 证券代码：600079���编号：临 2009-041 号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当代

科技

"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8,284.051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17.56637%

）通知，当代科技将其

持有本公司的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

、

2009

年

9

月

22

日，当代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476.00

万股（占我公司总

股本的

7.37088%

）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分行，并于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2

、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当代科技持有我公司股权质押总额为

6,384.00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

本的

13.53731%

。

我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38 ��������股票简称：北海国发 编号：临 2009-31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 � � �

重要提示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起诉本公司的相关法律文书，现将有关诉讼事项公

告如下：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诉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起诉本公

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出具的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0

号）。

（二）本案基本情况

1

、案件有关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北海分行

"

）

被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发集团

"

）

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控股

100%

的子公司）

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饰制造有限公司

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2

、案件起因

本公司

2006

年至

2007

年期间， 向中国银行北海分行申请了四笔借款共计人民币

6,900

万元。

其中

1,6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07

年

6

月

10

日，

1,9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07

年

7

月

10

日，

1,800

万元

借款期限至

2008

年

4

月

27

日，

1,6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08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分别以抵押、质押、

保证三种方式提供了一系列的担保，并签订了担保合同。 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

1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为上述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

（

2

）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饰制造有限公司以名下的南珠宫房地产；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以名下的房地产；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的夜巴黎酒店、国发产业大厦、国发

股份公司办公楼；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名下的太合大厦为上述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

（

3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持有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78.4%

的股权

为上述借款提供了质押担保。

上述贷款到期后，本公司未按时还款。 故中国银行北海分行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准其诉讼请

求。

3

、诉讼请求

判决： 被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清偿所欠原告贷款本金

68,969,881.98

元及利

息

13,819,160.02

元（利息暂记至

2009

年

3

月

21

日，以后另计）；被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对被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68,969,881.98

元及其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原告对被告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饰制造有限公司名下的南珠宫房地产、被告北海国发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名下的房地产、被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夜巴黎酒店、国

发产业大厦、国发股份公司办公楼）、被告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太合大厦，上述贷款抵

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对被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

78.4%

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

、诉讼进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0

号）作出查封或者冻

结被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

饰制造有限公司、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价值

82,789,042

元的

财产。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0

号）查封了被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78.4%

的股权。

5

、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6

、备查文件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0

号《民事裁定书》；

（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民事起诉书》。

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起诉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出具的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

知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1

号）。

（二）本案基本情况

1

、案件有关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北海分行

"

）

被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北海医药

"

）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饰制造有限公司

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2

、案件起因

本公司控股

100%

的子公司北海医药向中国银行北海分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1,800

万元， 借款期

限至

2007

年

6

月

18

日。北海医药分别以抵押、保证二种方式提供了一系列的担保，并签订了担保合

同。 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

1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为上述借款提供了保

证担保；

（

2

）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名下的房地产；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饰制造有限公司以

名下的南珠宫房地产；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名下的夜巴黎酒店、 国发产业大

厦、国发股份公司办公楼；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名下的太合大厦为上述借款提供了抵押

担保；

上述贷款到期后，被告未按时还款。 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准原告诉讼请求。

3

、诉讼请求

判决：被告北海医药清偿所欠原告贷款本金

17,695,269.23

元及利息

3,274,071.09

元（利息暂记

至

2009

年

3

月

21

日，以后另计）；被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对被告北海医药贷款

1,800

万元及其相应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对被告北海国发南

珠宫珍珠首饰制造有限公司名下的南珠宫房地产、 被告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房地产、

被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房地产（夜巴黎酒店、国发产业大厦、国发股份公司

办公楼）、被告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太合大厦，上述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4

、诉讼进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1

号）作出查封或者冻

结被告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国发南珠宫珍珠首

饰制造有限公司、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北海太合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合计价值

20,969,340.32

元的财产。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1-1

号）查封了被

告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392

万股的股权。

5

、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6

、备查文件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北民二初字第

61-1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分行《民事起诉书》。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以上诉讼案件将会进一步加大本公司的资金压力，并影响本公司的整体经营环境，从而对本公

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４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

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达、邮寄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董事应到

８

人，实到

８

人。 公司监事和

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现场设在公司会议室。 董事长闫希军先生、副董事长蒋晓萌先生、董事何显鸿先生、独立董

事王永炎先生、独立董事王国刚先生以电话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到

会。 会议现场由董事兼总经理李文先生主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天津

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０９－０１５

号《增资参股子公司

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５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参股子公司天津商汇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增资概述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子公司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议案》。 天津商汇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５

日，本公司目前持有其

２９％

的股权。现本公司拟与其余四家股东天津融昇

鑫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津兰集团公司、天津滨海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商汇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共同对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本公司增资金额为

２８４８０

万元，全

部为自有资金。 此次增资完成后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６

亿元增至

１３．８

亿元，本公司

对其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此次对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主体介绍

天津融昇鑫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云集

注册资本：五亿七千五百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西青经济开发区七支路

８

号（西青经济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

６０２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咨询、财务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的除外）；纺织服装、日用百货、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建筑材料、矿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除外）、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

的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希军

注册资本：四亿八千八百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软胶囊剂、滴丸剂、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丸剂的生产；汽车货物运输；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津市津兰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宝印

注册资本：六千六百八十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王兰庄村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钢及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钢丝制造；经营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经

营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

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商业；物资供销；市场开发服务（范围中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

按规定办理）

天津滨海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芳琪

注册资本：五千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１３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资产管

理及投资咨询服务；财务信息、科技信息、商贸信息咨询。

天津商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元龙

注册资本：两千零八十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外西三道

１６６

号

Ａ３－７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国家有专项、专管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本公司同其他各投资方均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希军

注册资本：陆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外环北路

１

号

－２－Ｄ００２

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进行投资及咨询管理；企业财务咨询（以上

范围内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主营业务：对外投资。

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１５５６．６５

万元， 净资产为

４１５３８．３４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９７．８２

万元。

（二）本次增资前后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

增资额

增资后

实收资本 比例 实收资本 比例

１

天津融昇鑫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 ４４％ ４２５８４．３ ６０５８４．３ ４４％

２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２９％ ２８４８０ ４０４８０ ２９％

３

天津市津兰集团公司

７０００ １７％ １６４６０ ２３４６０ １７％

４

天津滨海财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 ７％ ７１２０ １０１２０ ７％

５

天津商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 ２３５５．７ ３３５５．７ ２％

合计

４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７０００ １３８０００ １００％

四、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对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本次增资，旨在认购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售股份。 参

股发起设立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投资项目，目前天津商汇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

股权。 鉴于成立以来业务快速发展以及未来

ＩＰＯ

计划的

实施，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股东大会，拟以向股东配股方式进行增资扩股，增

配数量为

３５

亿股（每

１０

股配

７

股），配股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

股。 由此订购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渤海银行”）概况：

渤海银行注册资本为

５０

亿元人民币，是

１９９６

年以来获国家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是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商业银行，也是第一家总行设在天津市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目前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

１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２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３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１３．６７

４

宝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７

５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１１．６７

６

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集合资金信托方式吸收自然人资金参股）

１０．００

７

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８．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渤海银行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设立以来，业务与经营网点发展迅速，目前已开设分行

８

家，正在筹备组建

的分行

４

家，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规模达到

６２２．３

亿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２７

亿元。渤海银

行本次增资扩股，目的在于补充资本金，以期在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保持业务快速发展，

积极筹备

２０１３

年公开发行上市。现本公司对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是为了满足认购渤海银

行配售股份的需要。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监督天津商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

作，合理控制投资风险，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

股票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编号：2009-034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业子公司注册成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投资设立药业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出

资

3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该药业子公司已于近日经潜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

429005000029945

注册地址 ：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经营氛围：许可经营项目：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滴眼剂、滴耳剂、滴鼻剂、原料药

（利巴韦林、阿昔洛韦、托吡卡胺、色甘酸钠、盐酸萘甲唑林、门冬氨酸洛美沙星、加替沙星、萘哌地

尔、聚乙烯醇、甲磺酸加贝酯）、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第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注射液）、粉

针剂、栓剂、酊剂（外用）、搽剂、甘油剂、溶液剂（外用）生产、销售。（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

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

及技术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塑料包装用品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40�����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2009-35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所持股份变更股份性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8

月

10

日收到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宝控股

"

）的《承

诺函》，来函承诺：自

2009

年

8

月

10

日起，中宝控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2,962,319

股

其中

70,000,000

股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不会进入二级市场交易。 （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披露的《股东承诺公告》）

2009

年

8

月

20

日， 公司接受中宝控股委托办理上述

70,000,000

股的股份性质变

更手续，

9

月

21

日、

22

日，公司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登记

确认书》、《追加限售锁定登记结果报表》，前述股份已办理完毕流通股变更为限售股的

相关手续（限售起始日为

2009

年

9

月

18

日，到期日为

2010

年

8

月

9

日），股份性质变

更为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董事局将及时督促中宝控股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如有违反承诺交易前述股

票，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并要求违反承诺的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备查文件：

1

、《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2

、《追加限售锁定登记结果报表》


